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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試(電腦筆試)、私家車、輕型貨車、電單車， 
駕駛考試延期 或 申請往九龍及新界/香港區考試 

（請細閱第一及第二頁內的所有細則及填寫所需資料） 

（一）考生姓名：（中文）  （英文）：  
（二）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三）應考車類及考試類別：  
（四）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  
（五）聯絡電話（日間）：  
（六）申請事項：*  1. 申請延期 註一 理由：  
  2. 申請往九龍及新界區考試 註一 
  3. 申請往香港區考試 註一 
  4. 因健康理由缺席考試而申請延期 註二 
註一：只接受考期 7 整天前遞交的申請，即考期及收到申請的日期不會計入上述的 7 整天通知期內。換言之，在這兩個

日期之間必須有 7 整天。如果是郵寄申請，本署收到申請的日期則以信封上的郵戳日期為準。如果透過投遞箱申請，收

到日期則以投遞當日為準。 

註二：只接受考期當日起計 1 個月內 遞交的申請。 

 
（七）所需文件： 
1. 考生須遞交已填妥並附有考生親筆簽署的延期申請信或此申請範本，及排期信正本，並出示身

份證明文件。 
2. 考生辦理因健康理由缺席考試的延期申請時，除上述文件外，必須同時遞交由在香港註冊的西

醫或中醫簽發、涵蓋包括考試日期、考試時間及附有西醫或中醫親筆簽署及附有醫院/診所蓋印

的病假證明書正本或醫生證明書正本。 
3. 如考生授權代辦人辦理申請，該代辦人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遞交附有考生正本親筆簽署之

授權書（亦可填寫範本第十一項的授權書以授權代辦處理申請）及考生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4. 本署恕不接受掃瞄或列印簽署的文件。 

 

（八）申請處理時間： 
1. 延期或更改考試地區申請：如親身或授權代辦人於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 31 號櫃台遞交，在一般

情況下，將即日獲發新排期信。如以郵寄或經香港牌照事務處轉交申請，本署會在接獲申請書

後 約 15 個工作天內 及於考期前，以平郵方式郵寄新排期信至考生於運輸署登記的地址。申請

人須留意新排期信的派遞情況。 
2. 因健康理由缺席考試的延期申請：本署會在接獲申請書後 約 15 個工作天內 及於考期前，以平

郵方式郵寄新排期信至考生於運輸署登記的地址。申請人須留意新排期信的派遞情況。 
3. 如申請人在呈交申請表格當日起計 1 個月內 仍未收到本署回覆或發出的新排期信，必須盡快主

動致電 2771 7723 與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職員聯絡以及時跟進，或帶同收據（如適用）、學習/正
式駕駛執照及有關文件到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2 樓運輸署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

31 號櫃台查詢。 
4. 本署不會接納包括但不限於以未有收到本署郵寄排期信為由的逾期申請，或因此缺席考試而要

求從新排期的申請。 

（此欄不必填寫） 
檔號：(HKLO/DTAO) 
收信日期： 

（請翻後頁、填寫及簽署第十一項） 
 



*請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DSS-A-17 (9/2016) 經網上下載的駕駛考試延期申請範本                                                第 2 頁 
 

（九）注意事項： 
1. 凡申請駕駛考試延期或更改應考地區，其新考期將為候試名單之末（俗稱「尾期」），考生在任

何情況下均不得選擇考期。惟本署亦可能作適當調整提前或延後考期，以配合行政需要。 
2. 駕駛考試表格（俗稱「路票」）由發出日期起計 18 個月內有效。凡因此申請而導致路票失效，

考生須於新考期 10 個工作天前另購路票，否則，將不會獲准在新考期當日參加考試。 
3. 申請一經接納，原定考期將被取消，在任何情況下，考生均不可索回原定考期。 
4. 如考生更改考試地區後，希望改回原訂考試地區應考，只會獲編配原定考試中心的尾期。 
5. 除因健康理由缺席考試而申請延期外，更改考試地區及延期申請均不適用於重考生快期。 
6. 在遞交申請前，請細閱排期信背頁「考生須知」及運輸署網頁列明的相關細則。 

 
（十） 郵寄申請注意事項：  
1. 如以郵寄申請，本署收到申請的日期則以信封上的郵戳日期為準，因此請預早投遞郵件，以避

免投寄郵件日太貼近延期申請限期日。如信封上標示了較申請限期後的郵戳日期，則該申請會

被視為逾期。本署不會處理任何因郵戳日期問題/爭議引致的逾期申請個案。 
2. 如有需要，建議申請人考慮向香港郵政購買「投寄郵件證明書」，以取得顯示投遞郵件日期及

收信人資料的紀錄，以避免因郵戳日期問題而可能起的爭議。 
3. 如投寄郵件日貼近延期申請限期日，請於限期日或之前主動致電 2771 7723 向駕駛考試排期事務

處職員了解郵遞/申請情況，以期在必要時可在延期限期前及時再遞交申請，以及確保盡快得悉

新考期及在考期前收到新排期信。 
4. 若郵件郵資不足，香港郵政會收取欠資及相關費用。本署不會接收郵資不足的郵件，有關郵件

將由香港郵政退回寄件人或予以銷毀。為確保郵件能妥善送達本署，並免卻不必要的派遞延誤

或失誤，請切記投寄郵件前支付足額郵資及註明回郵地址，並參閱香港郵政的郵費詳情及新郵

費結構。 

（十一）本人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件號碼見上方，謹此聲明深切明白及遵守上述各項規

定，現：* 
 親身確定進行以上申請。 
 郵寄確定進行以上申請。 
 授權                          （代辦人姓名），其身份證明文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本人確定進行以上申請。 

考生簽署 ：  

日期 ：  
 


